
附件2

2025年度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申报方案

为做好2025年度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组织申报工作，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株财发〔2025〕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申报方案如下。

一、申报对象

根据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相关管理政策规定，在我市范围内开展《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小额贷款业务的法人公司。

二、申报内容

小额贷款公司2024年发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三、申报条件

2024年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组织的对小额贷款公司分类监管评级中被评定为B级以上（含B级）；年度新增贷款总额超过注册资本金、利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定期向上级和同级财政部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报送财务报表、业务统计报表和相关业务信息；执行国家金融企业财务制度，遵守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自律公约，风险补偿申报会计年度内无违法或重大违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风险提示等。

四、申报需提供材料

（一）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申请报告；

（二）专项资金申报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1）；

（三）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申报表（见附件2-2）；

（四）按照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管理相关规定制定的《贷款损失明细表》（见附件2-3）；

（五）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执照、备案登记证复印件；

（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七）以往年度已申请获得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应的不良贷款催缴清收情况；

（八）其他须提交的相关材料〔贷款业务明细表（见附件2-4）、已受偿的不良贷款清收情况明细表（见附件2-5）〕。

五、相关要求

1.申报材料用A4 规格纸张装订2套成册，封皮标注“2025年度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申请材料”等字样，盖骑缝章；电子版申报材料同步报送至市政府办、市财政局指定邮箱。

2.申报材料由市政府办、市财政局共同受理。所有申报材料须在2025年12月10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市财政局，逾期不报视同放弃本次申请资格。相关文件和表格在http://czj.zhuzhou.gov.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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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专项资金申报真实性承诺书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
我公司承诺：此次申报2025年度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申报机构（公司）（盖章）

申报机构（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2

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全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金
	
	资产总额
	 

	平均年化利率
	 
	2024年度湖南省

分类评级
	

	基本情况
	2024年贷款余额
	

	
	2024年新增贷款总额
	

	
	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贷款本金确定为损失类（有法院出具的受理文书）的贷款项目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贷款总额
	

	
	申请补偿金额（损失金额×5%）
	

	
	不良贷款余额
	

	市政府办意见：
	市财政局意见：

	注：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附件2-3

贷款损失明细表

填报单位：                           截止日期：2024年12月31日

	序号
	客户名称
	贷款余额(万元）
	客户经理
	贷款状态
	判决书执行编号
	备注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附件2-4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业务明细表

（    年度）

公司名称： 

	序号
	客户名称
	贷款合同号
	金额
	贷款

日期
	贷款

期限
	到期

日期
	还款

方式
	月利率
	贷款展期情况
	客户状态
	已还款
	2024年12月末贷款余额（万元）

	
	
	
	
	
	
	
	
	
	展期日期
	展期期限
	
	
	

	
	
	
	
	
	
	
	
	
	
	
	
	
	

	
	
	
	
	
	
	
	
	
	
	
	
	
	

	
	
	
	
	
	
	
	
	
	
	
	
	
	

	
	
	
	
	
	
	
	
	
	
	
	
	
	

	
	
	
	
	
	
	
	
	
	
	
	
	
	


备注：还款方式：1.差额还本付息  2.等额本息  3.先息后本

      客户状态：1.正常还款      2.逾期客户 

附件2-5

已受偿的不良贷款清收情况明细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受偿年度
	借款人
	注册码/

身份证号码
	贷款

金额
	逾期/损失本金
	核定补偿金额
	申报后收回金额
	截止到2024.12.31本金损失
	清收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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